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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第 8 屆第 2 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

時  間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7 日（星期一）中午 12 時 55 分 

地  點 本院紅樓 101 會議室 

主 持 人 蘇委員震清 

協商主題 繼續協商委員許忠信、黃偉哲等 17 人擬具「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 

主持人：今天我們繼續協商許委員忠信、黃委員偉哲等 17 人擬具之「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四條條文

修正草案」案，之前我們已開過一次協商會議，現在針對文字的部分，請問各位還有無其他不

同意見要提出？ 

請經濟部商業司游司長說明。 

游司長瑞德：上星期我們和司法院及法務部相關人員跟許委員進行協商，在文字上大致已敲定，並

有版本出來，剛才我們在議場又做了一些討論，再修改一個字，現在我就將第一百五十四條修

正後的文字唸一遍： 

「股東對於公司之責任，除第二項規定外，以繳清其股份之金額為限。 

股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，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，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，

該股東應負清償之責。」 

主持人：針對游司長方才唸的修正文字，請問各位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公司法第一百

五十四條條文修正為： 

「股東對於公司之責任，除第二項規定外，以繳清其股份之金額為限。 

股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，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，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，

該股東應負清償之責。」 

以上修正內容也是我們今天協商所獲致的結論，請各黨團代表簽字以為確認。 

請問各位，還有無其他意見？（無）無其他意見。 

今天的協商就到此告一段落，現在散會。 

散會（13 時 3 分） 

 

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

協商時間：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7 日（星期一）中午 12 時 53 分至 13 時 01 分 

協商地點：本院紅樓 101 會議室 

法案名稱：本院委員許忠信、黃偉哲等 17 人擬具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

協商結論： 

第一百五十四條條文修正為： 

「股東對於公司之責任，除第二項規定外，以繳清其股份之金額為限。 

股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，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，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

者，該股東應負清償之責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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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持 人：蘇震清 

協商代表：柯建銘  許忠信  徐耀昌  廖國棟  簡東明  

林鴻池  吳育昇  潘孟安  黃文玲  賴士葆  

李桐豪  蔡其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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